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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是城乡居民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

分享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但这并不

意味着城乡一体化可以全然自发自然地达成，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政府和社会自觉的、有意识的

推动；鉴于社会建设上的城乡失衡是今日我国城乡差别的集中体现，也是城乡经济社会资源自

由、公平流动的重要障碍，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建

设需要政府主导、市场介入、社会参与的体制；同时，必须在立足公平的基础上，兼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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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一体化的实质

　　在城市学领域，率先提出“城乡一体化”概念的是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Ｅ．Ｈｏｗａｒｄ），他在其《明
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指
出：“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
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①不过，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思想，

实际上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城乡融合”的观念，并且，在笔者看来，马、恩
关于“城乡融合”的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实质更具参考价值。立足于历史唯物

主义，马恩一方面认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与进
步性，同时，又联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这种分离与对立所带来的对城乡双方的消极后果，

以及所造成的人类活动畸形而片面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在此基础上，马恩指出随着生
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城乡从分离对立到协调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促使城乡融合的基本措施，这些措施包括：（１）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密切
联系与有机结合：“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２）生产力的计划利用和

平衡分布：“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而为了使大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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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建设基本理论研究”（１１ＢＳＨ００５）之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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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摆脱地方性的局限，协调城乡的统筹发展，必须“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

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３）人口的平均分布：“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

人口从……那种与世隔绝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４）城乡之间文化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接近：

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文化和生活条件上日益接近，才能“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

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才能使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成为全体人民都能享受的财富”①。

根据上述马恩的论述可以看出，所谓城乡一体化是在社会生产力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

城市与乡村之间逐步消除分化对立而走向融合的过程，是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现代城市文

明辐射和覆盖乡村的过程；而在我国当今的语境下，“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城乡二

元体制和二元结构，实现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与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渗透，互相融合；其根本

实质，是城乡居民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分享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指出了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也是城

市发展的必然规律。而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般进程也证明了这一基本趋势。从现代化的一般进程来

看，在几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核心目标的初、中期阶段，通常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镇）化，以农村支援

城市（镇）、农业济助工业，与此同时，往往会伴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而当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

段也即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中上等发达水平的时候，一般就会开始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以此

带动城乡差距的缩小和城乡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而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则发达国

家所走过的城市化进程同样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趋势。研究表明，当城市化水平低于３０％时，城市文

明普及率与城市化率基本同步的；当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到３０％后，城市文明逐步加快向农村渗透

和传播；当城市化水平达到５０％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增长的趋势，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７０％，城

乡差别明显缩小，城乡融合步伐加快；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７０％后，城市文明普及率就可以达到

１００％，即实现了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②

从上述由城乡分离对立到城乡融合一体的一般进程而言，我国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事实上已

经到了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关口。即以杭州市而论，早在２００８年，杭州市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ＧＤＰ
已经跨越了８０００美元这一上中等发达水平的标准，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杭州市已经进入了

走向城乡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的阶段。再从城市化水平来看，２００６年，杭州市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６２．５％，２００９年达到了６９．５％，而根据《杭州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到２０１５年，杭州市的城市化率要达

到７４％。就此而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杭州市同样也已走到了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关口。但需要指出

的是，尽管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城乡一体化可以全然

自发自然地达成。诚然，作为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自

发的一体化倾向，可以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通，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西方近代

早期，正是市场的力量将原先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束缚于领主土地上的农奴“拉”进了早期的工商业城

市；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正是市场的力量将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拉”出了土地，“拉”进了城市。

但是，光靠市场的作用，并不能实现使“城乡居民拥有均等的机会参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分享现代

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城乡一体化，原因是：（１）市场本身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运行，其正常运行也

—７３—

以社会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

①
②
参见王亚鹏：《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探析》，《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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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制度性的壁垒、社会环境条件的缺乏都会扭曲市场的作用，阻碍其勾通
城乡要素、加强城乡联系的作用。（２）作为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是
有效率的，但作为一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市场并不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城乡全体居民）公平共
享发展成果，因为：第一，市场很难改变由非市场性因素导致的不公，如城乡之间的不公；第二，市场分
配机制不能保证切实、全面地反映社会成员及其资源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贡献；①第三，所谓全体
社会成员对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并不仅仅基于贡献－报酬对等原则，而且还基于每一个社会成员
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市场不能保证这些基本权利。②

因此，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居民拥有均等的机会参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分享现代物
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政府和社会自觉的、有意识的推动。而针对我国目前城乡
差别的实际情形，则特别需要通过政府和社会扎扎实实的、城乡统筹的社会建设，来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
程。这是因为：（１）社会建设上的城乡失衡是今日城乡差别的集中体现。作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等相并列的一项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发展社会事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优
化社会结构（促进就业，调节收入分配等）、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区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其
核心与实质是改善民生，促进公平。可以说，经济建设的关键词是“效率”与“增长”，社会建设的关键词是
“公平”与“共享”。所有为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
重要内涵，它既关系到发展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进程中，广大农村居民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分享发展的成果方面，尽管近年来在党和政府以
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由于历史的和其他客观的原因，农村迄今还未能充分公平地
分享发展的成果，城乡之间在收入、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社区建设、

环境代价的付出与收益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失衡。而且，随着经济上市场化转型的基本完成，随
着在政治上城乡居民同票同权时代的到来，对于像杭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来说，上述这些属于社会建
设内容方面的城乡失衡，在今天已经成为城乡差别，或者说城乡二元体制和二元结构的集中体现。即以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来看，中国社科院在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发布的年度绿皮书预测，２０１０年城乡居民收入
比率将扩大至３．３５：１；而如果再考虑到城乡社会福利保障的不平等、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不均等、各项社
会事业的城乡差距等方面，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当在６：１之上。③ （２）社会建设上的城乡失衡也是城乡经
济社会资源自由、公平流动的重要障碍。一方面，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社区基本生
活服务设施、由社会性因素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城乡差别，阻碍了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阻碍农民的市民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种公共服务方面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城乡差距也大大
降低了城市居民到农村创业或就业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可能。

无论从社会建设上的城乡失衡是今日城乡差别的集中体现，还是从这种失衡是城乡经济社会资
源自由、公平流动的重要障碍而言，都说明，在今天，城乡统筹、一体运作、水平均等的社会建设是推动
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居民公平参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分享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关键。

三、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建设需要政府主导、市场介入、社会参与的体制

（一）社会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必须由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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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只能反映社会成员的工作及其他资源的经济价值（金钱价格），但不能、至少很难真正反映出其他方面的价值，如美
学的、历史的、宗教的，等等。于是，一些对于人类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和绵续来说极有意义的工作和资源，在市场中其价值就可
能被抹杀或扭曲。

王小章：《公民权利、市场的两重性和社会保障》，《学术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安贞元：《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２０１０年８月下（第２９６期）。



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基本完成，随着市场本身的日趋成熟完善，经济的运行发展、各种生

产要素的配置等将主要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实施和完成，而如上所述，市场本身具有一体化的

自然趋势，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上的城乡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而自然

自发地实现，在这方面，政府主要的任务是进一步破除妨碍市场正常运行的制度性壁垒，维持市场正

常运行所需的良好秩序和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而无须过多的直接介入。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化转型

的渐趋完成，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已从主体地位转变为指导地位，而市场则成为经济建设的主

体。但社会建设不同：社会建设的各项任务，无论是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城乡社区

建设的提升，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还是就业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收入分配的调节，社会治理的加强，

从根本上都需要政府权力这一“看得见的手”来主持和推动。而改变社会建设的城乡失衡，通过有计

划的（向农村）倾斜，甚至通过“以有余补不足”，实现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更无法完全靠托具有“马太

效应”倾向的市场机制，而必须依靠政府权力这一“看得见的手”来着力推动。离开了政府的主导和直

接介入，社会建设从根本上无从开展，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更无从谈起。

（二）社会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需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介入、社会参与”的体制

无论是就一般的社会建设而言，还是就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而言，都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但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建设必须由国家或政府统包统揽。无论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社会

事业”之绩效看，还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之“社会（事业）市场化”的后果看，无论是从西方由“贝弗

里奇报告书”所构画的“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全方位负责的“福利国家”的实践结果看，还是上个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所实行的“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社会影响看，均表明，在社会建设中，必须避免两种倾

向，一是保姆式的国家（政府），二是不受控制的市场化。① 为此，社会建设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介

入、社会参与”的体制，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也必须通过这样一种体制来推进和实现。

第一，政府主导。就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１）对社会建设的

领导和引导：即对社会建设各项任务进行城乡一体化的统一规划、系统部署、协调工作；（２）社会建设

之财政投入的城乡统筹：要在保障对社会建设各项任务的财政投入并随经济增长而逐年增长的前提

下，通过城乡统筹下向农村的逐年倾斜而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建设之财政投入的均衡；（３）政策引导和

驱动：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如税收优惠、人事管理、职务职称晋升、薪酬补贴等等）来引导和推动各种

力量，包括市场的（企业、金融机构等）、社会的力量投身于社会建设，特别是投身于农村的社会建设；

（４）构建平台、提供渠道，以方便和促成社会建设的有关资源向农村流动。（５）制定标准、加强监管：政

府既要为社会建设的项目制定标准，也要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如职业培训、职业介绍机构，有关志愿团

体等）制定准入标准，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社会建设各种主体的监管以及对各种社会建设项目的验收。

第二，市场介入。就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而言，市场介入主要是指：（１）一些社会建设项目可以

通过外包、民营化等方式交由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组织来承担；（２）政府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建

设项目；（３）社会组织可以以“准市场化”（或者说“社会性市场”）②的运作来投身于社会建设。与此同

时，在社会建设机制的“市场介入”方面，还需要注意：（１）政府财政必须保障社会建设的基本经费，这

是确保社会建设之“公平”、“共享”理念的基础，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社会建设的服务提供方式及服务

效率的提高可以借助于市场机制，但社会建设的费用支出必须由政府财政来“保障基本”；（２）政府要

对进入社会建设领域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制定准入标准；（３）在借助于市场机制来实现社会建设项

目的外包时，可以引进竞标机制，但政府需要对每个社会建设项目制定标准，并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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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

①
②
柯文·布朗等：《福利的措辞》，王小章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２１页。
柯文·布朗等：《福利的措辞》，第五章。



中标者进行监管，严格对社会建设项目的验收，换言之，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建设项目及其“承包者”、

“提供者”的“契约式治理”。

第三，社会参与。就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而言，社会参与是指：要允许、鼓励、动员、同时规范社

会各种力量立足于公益而投入、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要给各种自助助人的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条件，并鼓励、同时规范它们投身于社会公共服务，这里特别要重视引导社会力量加强对

农村社会建设的关注，同时加强对农村各类自助助人的社会组织的培育支持。

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建设应该立足公平、兼顾自由

如上所述，社会建设的关键词是“公平”与“共享”，让城乡居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城乡一体

化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这样说，对于政府来说，确保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每个公民平等地获

得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其他各项公共服务，是它的基本责任；而

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享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水平相应的各项基本保障、福利和服务是他

作为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着眼于政府的公共责任和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以城乡一体化为取向的

社会建设必须立足“公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立足公平的同时，也要兼顾或者说容纳“自由”。这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在社会建设中，政府的责任或者说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经费的保

障、规划制定、政策引导、服务标准的制定、服务质量的监管等方面，而不一定体现为直接的服务提供。

上面指出，在服务的提供上，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市场或者说“准市场”机制，而一旦市场机制介入，

则公民个体作为顾客也即服务的消费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的各服务提供者（包括政府机

构、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之间进行自由选择。① 第二，就社会建设的有关内容而言，有不少涉及到

程度不同的公民个人缴费，而公民缴费的能力存在客观差异，因此，所谓社会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并不

是一股脑儿彻底抹平一切差别，而是形成一个可供公民自由选择的多元保障和服务体系。就以社会

保障的两大最基本的内容为例，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养老保障，目前在我国各地，其现状均是多种缴

费和享受水平不等的制度并存，而且，这种多种制度并存的状况在较短的时间内还没有条件彻底改

变。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基于对自身客观经济状况和实际需求的理性考虑而自由选择加入何种

保障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每个具体的公民进入何种保障系统，应该建基在个人的自由选

择权之上，而不是建基在（户籍）身份之上。就此而言，作为社会建设之重要内容的社会保障的城乡一

体化实际上就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基本涵义：其一，“保障基本”：即对基本的享受待遇水平的规定，这种

享受水平应不受城乡身份、地位的限制，并与参保者的缴费脱钩，无论参保与否、缴费如何，都能保证

实现最低生活保障，这体现了“立足公平”。其二，在承认社会成员各种实际差异的基础之上，构建一

个具有自由选择权的体系：“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立刻全面并轨，完全可以在
“保障基本”的前提下允许缴费和享受待遇互有区别的多种社会保险制度并存。就此而言，我们今天

对于一体化的追求必须建立在对于差异性和多元化的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之上。这里的关键是，每个

公民个体在决定加入何种保障和服务体系时，不是被动地被选择、被安排，而是主动地去为自己选择

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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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文·布朗等：《福利的措辞》，第五章。


